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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 2024-067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概述：为解决同业竞争，进一步优化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太原重工”或“公司”）资产结构，公司拟将控股的风电类公司股权整

体出售给公司控股股东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集团”），

出售资产价格为46,655.68万元。 

 太重集团直接持有公司48.67%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于2024

年6月向太重集团转让太重（察右中旗）新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察右

中旗公司”）100%股权，同时购买太重集团持有的山西太重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智能装备公司”）100%股权，累计已发生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95,924.32万元，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金额为45,784.96万元。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交易仍需交易双方根据相关资产交易过户的规定，

完成款项交割、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后方能正式完成，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24 年 12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将控股的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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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公司股权（包括太原重工持有的太原重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39.782%股权、

太原重工持有的定襄县能裕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整体出售给公司控股股

东太重集团，出售资产价格为 46,655.68万元。 

太原重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于 2015年 11月

成立，目前注册资本 12.59亿元，其中太原重工持股比例为 39.782%、山西绿色

转型发展升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持股比例为 34.194%、太重集团持股比例为

26.024%。 

太原重工持有的定襄县能裕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定襄能裕公司”）

于 2019年 8月由太原重工全资成立，目前注册资本 50万元。 

太重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48.67%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二）交易目的和原因 

本次交易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和抗

风险能力，降低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5%以上，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7条规定，该交易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

公司于 2024年 6月向太重集团转让察右中旗公司 100%股权，同时购买太重集团

持有的智能装备公司 100%股权，累计已发生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95,924.32万元，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5,784.96万元。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一）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太原重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39.782%股权 631,577.90 114,657.38 89,542.78 

定襄县能裕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 21,616.76 0 0 

（二）前 12 个月出售资产 

太重（察右中旗）新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226,584.91 99,458.31 18,027.10 

本次交易及前 12 个月出售资产相应项目的合计 879,779.57 214,115.69 107,5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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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 2023 年经审计数额 3,204,787.93 522,547.40 837,121.23 

占比 27.45% 40.98% 12.8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太重集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企业名称：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珍堂 

注册资本：322,029.56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53号 

注册时间：1950年10月4日 

经营范围：冶金、轧钢、锻压、起重、矿山、煤炉、焦炉、清洁型煤深加工、

环保、电控等成套设备及其工矿配件，油膜轴承、减速机、车轮车轴、液压气动

元件、液压系统、钢锭、铸件、锻件、结构件、工模具的制造、销售、安装、修

理、改造、检测、调试，技术开发、设计、引进转化、咨询服务，电子计算机应

用及软件开发；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化工产

品（除易燃、易爆、易腐蚀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物业管理；技能培训；医用氧、充装液化气体（仅限下属分公司经营）。 

主要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山西省财政厅。 

太重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 月 30日 

资产总计 6,750,386.75 7,264,418.42 

负债总计 4,605,650.54 5,132,579.48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 1-9月 

营业收入 1,626,236.49 1,092,045.79 

利润总额 35,943.93 17,114.8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518.30 -37,420.86 

注：上述 2023 年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4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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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拟整体出售的资产范围为太原重工控股的风电类公司股权(包括新

能源公司 39.782%股权、定襄能裕公司 100%股权)，交易类型属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 4月修订）中的“购买或出售资产”。 

（二）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涉及妨碍权属转移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新能源公司 39.782%股权 

公司名称：太原重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937.83万元 

注册地址：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太原唐槐园区汾东大街 18号 

注册时间：2015年 11月 4日 

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风

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陆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海上风力发电机组销售；新

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气设备修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特种设备出租；货物进出口。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本次股权转让后新能源公司与本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2.定襄能裕公司 100%股权 

公司名称：定襄县能裕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万元 

注册地址：忻州定襄县神山乡崔家庄工业园 

注册时间：2019年 8月 28日 

公司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电力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建筑施工和建设工程：风力发

电建筑工程，场地准备活动；风力发电技术咨询、服务。 

本次股权转让后定襄能裕公司与本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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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1.新能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10月 31日 

资产总计 435,565.94 631,577.90 

负债总计 317,881.78 513,070.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7,678.75 114,657.38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36,251.22 89,542.78 

利润总额 -13,793.26 -3,048.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51.67 -3,226.60 

注：上述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 定襄能裕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10月 31日 

资产总计 1,300.01 21,616.76 

负债总计 1,300.01 21,616.76 

所有者权益 0 0 

项目 2023年度 2024年 1-10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0 0 

净利润 0 0 

注：上述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新能源公司 39.782%股权 

1.评估情况及交易定价 

本次出售资产项目拟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依据北京中天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转让持有的太原重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39.782%股权所涉及的太原重工新能

源装备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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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409号）确认的净资产值，双方确定太原重工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39.782%股

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66,556,820元。 

2.评估方法的选用及其合理性 

（1）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根据对被评估单位新能源公司的企业性质、资产规模、历史经营情况、未来

收益可预测情况、所获取评估资料的充分性等的了解，以及对其所依托的相关行

业、市场的研究分析，新能源公司已连续多年亏损，目前尚无扭亏为盈的相关举

措，认为该公司在未来时期里其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难以量化，不具备采用

收益法评估的条件。  

由于新能源公司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的再取得

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资产基础法。  

由于市场上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的类似交易的可比案例较少；上市公司中该

类公司在经营方向、资产规模、经营规模等多个因素方面与新能源公司可以匹配

一致的个体较少，选用一般案例进行修正时修正幅度过大，使参考案例对本项目

的价值导向失真，不能满足市场法评估条件，因此，市场法不适用于本次评估。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并确认评估值。 

（2）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24年 10月 31日，被评估单位新能源公司

申报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608,062.44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493,457.91 万元，净

资产账面值为 114,604.53 万元；总资产评估值为 595,781.60 万元，增值额为

-12,280.84万元，增值率为-2.02%；总负债评估值为 478,503.23万元，增值额

为-14,954.68万元，增值率为-3.03%；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17,278.37万元，

增值额为 2,673.84 万元，增值率为 2.33%。 

（二）定襄能裕公司 100%股权 

1.评估情况及交易定价 

本次出售资产项目拟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依据北京中天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转让持有的定襄县能裕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的定襄县能裕新能源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2024]第11410

号）确认的净资产值，双方确定太原重工持有的定襄能裕公司 100%股权转让价

格为人民币 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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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方法的选用及其合理性 

（1）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根据对被评估单位定襄能裕公司的企业性质、资产规模、历史经营情况、未

来收益可预测情况、所获取评估资料的充分性等的了解，以及对其所依托的相关

行业、市场的研究分析，定襄能裕公司目前处于建设期，尚未投入正式生产运营，

认为该公司在未来时期里其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难以量化，不具备采用收益

法评估的条件。 

由于定襄能裕公司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的再取

得成本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可采用资产基础法。 

由于市场上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的类似交易的可比案例较少；上市公司中该

类公司在经营方向、资产规模、经营规模等多个因素方面与定襄能裕公司可以匹

配一致的个体较少，选用一般案例进行修正时修正幅度过大，使参考案例对本项

目的价值导向失真，不能满足市场法评估条件，因此，市场法不适用于本次评估。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并确认评估值。 

（2）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24年 10月 31日，被评估单位定襄能裕公

司申报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21,616.76万元，总负债账面值为 21,616.76 万元，净

资产账面值为 0.00 万元；总资产评估值为 21,616.76 万元，增值额为 0.00 万

元，增值率为 0.00%；总负债评估值为 21,616.76 万元，增值额为 0.00 万元，

增值率为 0.00%；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0.00 万元，增值额为 0.00 万元，增值

率为 0.00%。 

五、本次交易的履约安排 

甲方：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珍堂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号 

乙方：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珍堂 

住所：太原市万柏林区玉河街 53号 

（一）标的股权：太原重工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39.782%股权 

1.转让价格  

根据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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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太原重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39.782%股权

所涉及的太原重工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中天华资评报字[2024]第 11409 号）确认的净资产值，双方确定乙方持有的新

能源公司 39.782%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66,556,820 元。 

2.支付方式  

（1）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1%，即人民币 237,943,978 元； 

（2）股权交割日后六个月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49%，即人

民币 228,612,842 元。 

3.标的股权交割 

（1）双方确认，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当日，乙方应促使新

能源公司完成股东名册的变更，股东名册变更完成之日为标的股权交割日（以下

简称“股权交割日”）。 

（2）自股权交割日起，甲方作为标的股权的股东，按照《公司法》的有关

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3）标的股权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止的期间损益归甲方所有，股权

转让价格不再另行调整。 

（4）甲乙双方应促使新能源公司自本协议生效后 3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股

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二）标的股权：太原重工持有的定襄能裕公司 100%股权 

1.转让价格  

根据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太原

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定襄县能裕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涉及

的定襄县能裕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

评报字[2024]第 11410 号）确认的净资产值，双方确定乙方持有的定襄能裕公司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 元。 

2.支付方式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即人民币 1 元。 

3.标的股权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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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确认，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当日，乙方应促使定襄

能裕公司完成股东名册的变更，股东名册变更完成之日为标的股权交割日（以下

简称“股权交割日”）。 

（2）自股权交割日起，甲方作为标的股权的股东，按照《公司法》的有关

规定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特别地，对于定襄能裕公司尚

未实缴的 50万元出资，自股权交割日起由甲方履行实缴义务。 

（3）标的股权评估基准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止的期间损益归甲方所有，股权

转让价格不再另行调整。 

（4）甲乙双方应促使定襄能裕公司自本协议生效后 3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解决同业竞争 

公司于 2024年 7月 24日披露的《太原重工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中，公司在“问

题 7 关于同业竞争”的回复中提到，“目前尚有部分风电项目的资产和业务，

一部分为控股子公司新能源公司前期正在执行的风电承包项目合同，预计 2025

年上半年前全部转让完成”。回复公告披露后，公司高度重视，提前筹划并积极

推动，最终形成本次交易方案。 

（二）优化上市公司资产结构 

本次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和

抗风险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和认可度。太原重工前期已将风场运营业务出售给

太重集团，本次将控股的风电类公司股权整体出售给太重集团，是控股股东保护

上市公司的有力措施，将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的资产结构，有利于维护中小投资

者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股权转让完成后新能源

公司、定襄能裕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不存在为新能源公司、

定襄能裕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能源公司、定

襄能裕公司分别应付太原重工的非经营性欠款为 10,596.12 万元、1,000 万元，

预计由太重集团在支付第一笔转让价款的同时全部偿付该部分欠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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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4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四次专门会议，一致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202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 

（四）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核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对公司

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该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八、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内，

公司于 2024年 6月向太重集团转让察右中旗公司 100%股权，同时购买太重集团

持有的智能装备公司 100%股权，累计已发生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95,924.32 万元，购买资产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5,784.96 万元。察右中旗公司、

智能装备公司已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月 1日披露的《太原重工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出售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3日 


